
委 任 書 【範例】

本人 劉小花 因不克親至貴院辦理以下事項：

(1.申請應用檔案 □2.應用（閱覽、抄錄或複製）檔案

3.領取檔案複製品 4.申請案聯繫及公文送達事宜

□5.其他： )，特委任 劉大草 代理。

此致

國家文官學院

委任人 劉 小 花 簽章

受任人 劉 大 草 簽章

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10 日

姓名或名稱

委任人 受任人

劉小花 劉大草

國民身分證、護照號
碼或居留證號碼

T223456789 T234567890

地址
11561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

路7段576號

11561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7段576

號

電話 02-26531600 02-26531600

劉小花

劉大草


